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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 11 月份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
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

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 
廉政檢舉專線 ： 0800-286-586 
 

 

《公務人員退休法》修正: 

貪官判刑將追回退休金 
 

《公務人員退休法》修正案，未來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涉犯《貪污治罪條例》

或《刑法》瀆職罪章之罪，在退休、資遣或離職後，經判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，不可以再領取退休金，且要追回過去的全部退休金。 

修正條文明訂，經判處有期徒刑 3年以上 7 年未滿者，將剝奪 50%退休金；

判處有期徒刑 2年以上 3年未滿者，將剝奪 30%退休金；若是判處 1年以上 2年

未滿者，將剝奪 20%退休金。已支領退休金者，也應追繳。  

此外，公務員涉犯《貪污治罪條例》或《刑法》瀆職罪章之罪，經第一審

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，將不得申請退休或資遣。修正條文並明定，擇領

或兼領月退休金的公務員，因貪瀆案經判刑確定並入監服刑期間、或因案被通

緝期間，應停止領退休金，至原因消滅時才能恢復。(轉載自 2016 年 04 月 22

日 蘋果日報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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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分享】 

以隨身碟複製公文洩密案例 

壹、 案情概述 

一、劉○○係中央某部會簡任主管，因職務關係經常接觸駐外館處重要機密

業務，卻違反規定將以往經辦之公文電子檔，以隨身碟複製後，存放於

住所個人電腦中；其家人在不知情狀況下，使用網路點對點之資源搜尋

傳輸平台「FOXY」下載音樂、影片等分享資料時，致該批重要資料（包

括駐外辦事處之上千件機敏公文電子檔資料，如「駐○○辦事處工作任

務書」、「駐○○辦事處電報及公函」、「○○室及○○組公文」、總

統出訪「○○專案」等核列為「機密」及「密」級公文）從網路外洩，

影響國家安全與利益。 

二、案經調查局於 96 年 10 月間移送偵辦，有效防堵國家機密繼續外洩。事

發後某民意代表曾召開記者會，對其服務機關嚴詞抨擊，經各媒體大幅

報導，損害政府機關形象。 

 

貳、經驗教訓 

一、缺失檢討 

（一）劉○○私下將機密文書攜離辦公處所業已違反規定，而在家中上網導

致機密檔案外洩，依法須負刑事責任。 

（二）政府雖三令五申嚴禁「公務家辦」，但少數公務人員缺乏保密觀念，

將公事攜回家中使用電腦處理，導致在上網下載資料時，反將電腦內

所存放之資料併同開放分享，造成機密資料外洩而不自知；類似狀況

如報載警察機關「調查筆錄」、「偵查報告」及國軍部隊「漢光演習」

等機敏公文外洩，嚴重影響國家（公務）機密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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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範恐攻具體作為 
恐怖主義是看不見的敵人，唯有全民提高警覺，充分了解認識，才能

減少恐攻帶來的傷害與衝擊。 

 一、預防措施  

（一）個人安全： 
1、非必要，避免前往易發生恐攻之國 家或城市，亦應減少參加大型聚會， 特
別是西方人士經常出入處所。 

2、經常教育家人安全重要性，養成自我保護習慣；並要求個人及家屬記下火警、
交通事故、警察、救護車等緊急聯絡電話，以及部分同仁手機電話。 

3、個人車輛最好停放於車庫內，在外時亦應停在有人看守之停車場；有司機者，
應嚴守「人不離車」之要 求，並養成隨時關鎖車門及車庫之習慣。 

4、不隨意拆卸來路不明之包裹或郵包，如發現可疑，電請警方協助檢查及開封。 
5、出入公共場所，隨時注意緊急出口、 逃生梯、樓梯間、消防設施等之位置。

甚至心中事先模擬緊急狀況處 理程序及逃生方式。  

（二）辦公處所安全： 
1、安全防護人人有責，每人均有責任 事先協助蒐集、了解恐攻預警情資，俾
以掌控動向及預作防處。 

2、發現不明身分人士逗留徘徊辦公處所 附近，應主動查詢對方身分，必要 時，
告知相關負責人或逕行聯絡警方處理。 

3、避免在辦公處所存放易燃、易爆物，並加強檢查消防設施，保持堪用狀況。 
4、特殊時期，隨時隨地留意工友、司機 等行止，防範恐怖分子脅迫或收買，
致對我人員或辦公處所展開攻擊。5、加強門禁管制工作，每日清晨應先 檢
查辦公大樓及園區，察看是否有不明包裹或可疑物品。 

二、處置措施 

（一）被擄為「人質」因應要點： 
1、處變不驚，沉著應變；若可能，以從容態度及沉穩話語安撫恐怖分子，但千
萬不可與之爭辯或責罵對方。 

2、切記勿與其他人質（包括同時被擄 之家人）交頭接耳或以敵人不懂之語言
溝通。 

3、順從恐怖分子指令，包括接受渠等 給你之食物、香菸等。 
4、設法了解所在處所相關位置或設法留下痕跡，此將有助於警方追蹤下落。 

5、營救行動進行時，應設法與恐怖分 子保持距離，或儘可能平臥在地、靜止

不動，切莫作突發之動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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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遭遇恐攻時因應要點： 
1、遇爆炸案時，保持冷靜，立刻就掩護體（如堅固桌面、牆角）臥倒，確實了

解自己所處位置及爆炸現場位置。 

2、遭遇輕型武器攻擊時，應立即蹲下或採低姿，減少受攻擊面積。 

3、如有餘力，可協助同仁或朋友避難；另個人無徒手戰鬥技能，無需逞強與恐

怖分子嘗試搏鬥。 

4、如遇濃煙或毒氣時，以濕毛巾或手巾遮住口鼻，壓低身體，迅速向室外移動。  

三、結語  
毒品犯罪是萬國公罪，恐怖主義是全民公敵。在現今的 21 世紀，人人談「恐」

色變，恐怖組織確實達到宣傳與恐嚇效果，2012 年全球死於兇殺案人數是四十

三萬七千餘人，是 2014 年恐攻案死亡人數的 13 倍。美國著名智庫「戰略及國

際研究中心」在2015年出版的 研究報告亦言，即使 2001 年是美國人死於恐 攻

最多的一年，當年美國死於胃潰瘍的人數都 比其為多，也許我們確實誇大了恐

怖主義的可 怕，但恐攻卻是無所不在卻又看不到的敵人， 不能掉以輕心。 

(摘錄清流月刊 106 年改版創刊號，作者：法務部調查局國際事務處專門委員 陳能鏡) 

 

小 心 詐 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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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店面購物與特種買賣的消費權益， 
有什麼不同 ? 

充實消費知識 保障你我權益 
七天可享退貨的特種買賣，究竟是涵蓋哪些呢?特種買賣泛指無實體店面販

售商品的交易，其分類如下： 

業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所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之買賣。例如：瓦斯防

爆器、國外渡假村業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

網路、傳單或其他方法，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直接購買。例如：電視購物、

透過網路向業者購物、型錄預購年菜等。 

許多消費者對於在實體店面購物沒有七天解約退貨權利並不了解，尤其近

年電視購物、網路購物等通路業者，均強調七日內不滿意退貨的保障，部分消

費者因而誤以為所有購物均享有七天猶豫期。 

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，消費者在實體店面購物，除非與店家有特別約定退

換貨的權利，否則消費者是無法主張七天無條件解約退貨權的喔！ 

注意囉! 無論商品是否享有七天的退貨權，只要商品本身有瑕疵，消費者

還是可依據民法規定，主張解除契約、減少價金、更換無瑕疵商品、請求不履

行的損害賠償權利喔! 

消費權益有保障1950 專線用心守護您 

詳細資訊請參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：http://www.cpc.ey.gov.tw/ 

              

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：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廉政專線：06-9215222   

E-mail：phdged@judicial.gov.tw  

檢舉貪瀆專用信箱：馬公郵政 107 號信箱 

【消費者保護宣導】 


